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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補(捐)助國內非營利法人

協助推動金融知識普及工作推動計畫作業要點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金融知

識普及工作推動計畫」，形塑良好國民金融素養，提供

民眾所需之金融知識教育，落實普惠金融之推動，以奠

定國家經濟及金融市場之精實底蘊及發展基礎，特訂定

本要點。 

二、 本要點補（捐）助對象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非營利法人（以下簡稱法人）。 

(二) 具有與金融業、本會或其他政府機關(構)二年以上

合作推動公益性金融教育之經驗。 

三、 法人辦理下列之公益性金融教育活動，並有申請補（捐）

助之必要性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捐）助： 

(一) 課程與教學活動(例如演講、座談、論壇等)。  

(二) 研習營。 

(三) 園遊會。 

(四) 競賽。 

(五) 其他符合本要點規定目的之主題或範圍之活動。 

本會補（捐）助金額由金融監督管理基金年度預算編列

範圍內辦理。 

四、 依本要點補（捐）助經費範圍，以辦理公益性金融教育

活動之相關經費為限，其範圍如下： 

(一) 業務費： 

1. 講座鐘點費：依行政院訂定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為支給標準。 

2. 出席費及稿費：以行政院訂定之「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為支給標準。 

(二) 其他依活動性質必要之相關費用，例如行前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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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餐飲費、器具教材、場地佈置費、資料印製

費、交通、雜支等費用。 

五、 補(捐)助原則與基準： 

(一)本要點之補(捐)助視活動規模、經驗實績、預期效

益及本會預算情形等核定補(捐)助金額，採部分補

(捐)助，其中本會補(捐)助金額不超過計畫總經費

之百分之四十五，其餘經費申請補（捐）助者應提

出相對應之自籌款或其他機關(構)與民間團體補(捐)

助經費，每一法人每年(採曆年制，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所獲本會之補(捐)助，金額以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為上限。 

(二)補（捐）助之申請案經本會審核通過，並依第九點

規定完成契約簽定後，得給予申請補（捐）助者必

要之經費補(捐)助。 

六、 申請補（捐）助者，應檢附公文一份、補(捐)助申請表

(附件一)、年度活動計畫書(附件二)、經費概算表(附

件三)各一式九份，於每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間向

本會提出次一年度補（捐）助案申請。寄送以郵戳為憑，

親送、快遞送本會者以本會收文日期為憑。 

前項年度活動計畫書內容應包括辦理主題、實施對象、

實施時間、地點、活動內涵及實施方式、流程、計畫參

與人員背景及人數、預期效益、經費來源、支出項目、

金額概估、法人背景規模、過去經驗實績及性別平等措

施等。 

七、 申請補（捐）助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不予受理： 

(一) 未依前點第一項規定之期間提出申請。 

(二) 申請補（捐）助者不符合第二點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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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補（捐）助者不符合第三點或第四點之補（捐）

助活動形式或經費範圍。 

(四) 活動具營利性質或有銷售行為。 

(五) 申請補(捐)助者過去曾有未依第十點規定辦理核銷

情形。 

(六) 申請補(捐)助者經本會依第十二點規定停止補(捐)

助。 

本會收受之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捐)助，

均不予退件，申請補(捐)助者亦不得要求退還。 

八、 申請補（捐）助者無前點所定情事者，經受理後，由本

會邀集專家、學者及本會相關業務局、處、室組成審核

小組，就下列事項，於年度預算範圍內審核辦理： 

(一) 活動計畫書之妥適性、計畫創新性及潛在效益。 

(二) 政策搭配程度。 

(三) 講師之資格及簡歷。 

(四) 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五) 過去實施成效。 

(六) 性別平等措施。 

前項審核小組成員至少九人，由本會主任秘書為召集

人，綜理審核事宜，並由本會綜合規劃處處長為副召

集人；其餘由本會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主

計室指派代表及外聘專家學者組成，其中專家學者不

得少於三人。 

審核小組會議應由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召集人

未能出席或因故出缺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審核小組會議召開前，本會應將申請補（捐）助計畫

書送審核小組成員進行書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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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小組會議應有成員半數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

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委託他人代

理出席，如不克親自出席者，應事先提出書面意見。

必要時並得邀請申請補（捐）助者與會簡報。 

本會得依年度預算編列範圍內，擇優決定補(捐)助件

數，並依各案審核結果核定補(捐)助額度。 

九、 受補（捐）助者應於接獲本會核准函後十日內至本會簽

定補（捐）助契約；並應於接獲本會核准函後一個月內，

檢具收據或統一發票及金融機構匯款帳戶資料送本會審

查後撥付百分之三十；最後百分之七十餘款，由受補

（捐）助者檢具收據或統一發票及第十點規定資料送本

會審核後撥付。 

十、 受補（捐）助者應於補（捐）助計畫執行完竣後三十日

內，備具下列文件，向本會辦理核銷，有特殊理由須延

長核銷期限者，應事先取得本會書面同意，惟至遲仍應

於當年十二月一日前辦理核銷，未於期限內辦理核銷者，

原核定之補（捐）助失其效力，本會並將收回已撥付款

項。如有結餘款，受補(捐)助者應按補（捐）助金額之

比例繳回： 

(一) 成果報告書（包括活動照片，格式如附件四）。 

(二) 支出分攤表，含受補（捐）助者之自籌款、其他補

（捐）助機關(構)及本會補（捐）助款。 

(三) 經費收支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五），包括全部活動經

費實支明細、本會及其他機關(構)補（捐）助經費

明細。 

(四) 支用經費之各項單據或其他佐證資料。 

核銷之支用經費之各項單據或其他佐證資料以補（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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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契約所定計畫執行期間，所發生費用之支用經費之

各項單據或其他佐證資料為限。 

同一案件同時向其他機關(構)提出申請補（捐）助者，

於向本會辦理經費核銷時，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

向各機關(構)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受補（捐）助者向本會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

則對所提出經費結報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

實，應負相關責任。 

辦理核銷案件經本會審查不符合本要點規定時，其情

形得補正者，應訂合理期間並通知受補（捐）助者於

該期間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得不予補（捐）助，

本會將收回已撥付款項。 

十一、補助成效考核:  

(一) 本會得視受補（捐）助者之工作成果及補（捐）助

款核銷辦理情形，作為未來審核補（捐）助申請案

之參考及依據。 

(二) 本會得於受補(捐)助計畫執行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

專家，或委由金融周邊單位前往訪視，並通知受補

(捐)助者檢送詳細活動資料供本會參考。 

十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受補(捐)助者應依活動計畫之目標及規劃，專款專

用，不得挪用。 

(二) 受補（捐）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視其性 

質及情節輕重，作為下次補(捐)助申請案審核參考，

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或予以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補(捐)助之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全

部或部分補(捐)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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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料有隱匿、虛偽或其他不實情事。 

2. 受補（捐）助者於經費結報時，有虛偽、詐欺、

隱匿不實或造假等不法情事。 

3. 無故拒絕接受本會或指派人員之訪視。 

4. 違反前款規定。 

5. 補(捐)助款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 

6. 活動具營利性質或有銷售行為。 

7. 辦理績效不佳。 

8. 違反性騷擾防治及性別平等相關規定。 

9.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三) 受補(捐)助者有前款各目情形之一，經本會通知繳

回補(捐)助款，逾期不繳回者，本會得依法移送行

政執行。 

(四) 依本要點補(捐)助產生之講義、教材、軟體或相關

成果資料等著作，本會得要求於公布、印製或出版

前送本會審查，受補(捐)助者不得拒絕。上開完成

之著作，以受補(捐)助者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

產權，本會或本會所屬機關(構)則享有不限時間、

地域、次數、非專屬、無償利用之權利，受補(捐)

助者承諾對本會或本會所屬機關(構)不行使著作人

格權。 

(五) 受補(捐)助者之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或相類似職務人員，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且有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前段之情形，應填具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露表（事前揭露），併同申請文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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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

辦理。 

十三、就本會核定補（捐）助之計畫，本會應按季於本會全球

資訊網站及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公開補（捐）助事項、

受補（捐）助者、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之相關

資訊。 

本會就本要點之補（捐）助資訊，應登載於民間團體

補（捐）助系統（CGSS），並透過該系統查詢補（捐）

助案件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費等情形，作為辦理核

定及撥款作業之參據。 

 


